
周口市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ZKCG-JJ-202510270023C

采购单位(甲方)：周口市财政局（机关）

供货服务商(乙方)：河南明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共同遵守。

一、采购内容

乙方需根据采购订单等相关约定，按照以下采购清单向甲方提供产品：

（一）项目名称：数据库维保服务

（二）河南省电子化采购系统备案采购编号：周政网采-2025103116491289

（三）采购方式：平台竞价

商品名称 运维服务 数据库运维

品目 运维服务 品牌 运维服务

服务期限 2025-11-17 至 2026-11-16

产品型号 MY001

单价（元） 224000.00 数量（项） 1 小计（元） 224000.00

服务保障：上门安装 ，原厂保修，正品保证

注：本合同价格已包含了购买商品的价格及可能产生的安装、调试、保修、

售后服务及将商品运至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运费、装卸费等商品伴随服务的费用，

和所需缴纳的一切相关税、费。

二、交付地点及收货人

乙方于 合同签订后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前将商品送至以下指定地点并交由

指定收货人，由收货人签收。

甲方指定收货地点：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周口市太昊路266号

甲方指定的收货人：一体化中心

注：本合同项下的商品及追加、更换、补充的商品（含零件、部件、配件）

的风险自商品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后转移。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前，乙

商品合计：224000.00（元）   邮费合计：0.00（元）  总计:  224000.00（元）

补充信息:无



方应承担商品在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前的一切风险，除非货损是由于

甲方明显不当的作为所直接引起的，但该作为不包括验收的行为。

三、履约延误

（一）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服务。

（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

况时，应及时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

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

务。

（三）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交货，经协商无效,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

约责任。

四、付款方式及期限

结算方式：货到付款(POS) 送货日期：合同签订后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支付方式 支付比例

转账支付 100%

供应商开户名称：河南明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商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路支行

帐 号：371906568410802

五、违约责任

（一）如乙方延期交货或甲方延期付款，每逾期一天，违约方应按延期交货

所折合的金额或延期付款金额每天2‰ 的比例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累

计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

（二）如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有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任何情形均属于违约

行为，违约方应就每一单项违约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 的违约金。

六、争议的解决

因本合同所引起的任何相关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规章并

选择采用以下方式及规则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

对双方争议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它约定事项

本合同经甲、乙各方代表盖章后即生效。

本合同为网上商城交易合同，双方根据工作实际可另签详细的专业合同



甲方(买方)： 乙方（卖方）：

周口市财政局（机关） 河南明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地址： 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周口市太昊路

266号

河南省 郑州市 金水区郑东祥盛街

8号附1号福晟国际3号楼5层06

号

电话：03948319583 电话：18695830257

联系人：一体化中心 联系人：张爱洁

日期：2025 年 10 月 31 日 日期：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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